
　　　

　　　

　　　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晋政办发〔２０２４〕３８号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山西省普通国省道县城过境改线

工程实施方案(２０２４—２０２８年)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«山西省普通国省道县城过境改线工程实施方案(２０２４—２０２８
年)»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　　

２０２４年７月２日　　　　

(此件正文公开,附件不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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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普通国省道县城过境改线工程

实施方案(２０２４—２０２８年)

普通国省道是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.随着我省县城

(指县级政府所在城镇)建成区不断扩大,道路穿城而过导致的拥

堵、安全、污染等问题日趋严重.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«黄河

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»及我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

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工作部署,推动普通国省道县城过境改线,制定

本方案.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

示精神,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,加快构建县城现代综合交通

运输体系.坚持以人民为中心,提升县城过境交通通行能力、安全

水平和环境质量,助力拓展县城发展空间,提升县城综合承载力和

辐射带动能力,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.

用５年时间集中解决普通国省道穿城问题,实施过境改线项

目６８个.其中,２０２４年启动３２个项目前期工作,力争开工建设

１７个项目;２０２６年推动所有项目开工建设,累计建成２６个项目;

２０２８年所有项目全部建成,基本解决普通国省道穿城而过问题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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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境交通与城市交通有效分离,交通秩序与道路安全有效好转,生

态环境与交通污染有效改善,县城发展空间进一步拉大,对城镇化

建设的承载能力明显提高.

二、主要任务

(一)合理确定解决途径

坚持统筹谋划、分类施策的原则,综合考虑县城区及周边路网

布局、交通流量等因素,根据普通国省道穿城现状,采取交通组织

优化和实施县城过境改线工程解决穿城问题.对具备临近并行路

段绕行条件或者能实施货车远端分流的县(市、区),优先通过将普

通国省道穿城路段置换为市政道路、交通分流等方式解决.不具

备绕行条件、但具备实施改线工程条件的县(市、区),通过实施普

通国省道县城过境改线项目集中解决.

(二)科学设定建设规模及标准

坚持科学合理、经济节约的原则,统筹考虑县域经济发展、资

源环境、产业结构、人口数量等现实条件,严格按照交通量、城市开

发边界等要素加强项目论证,严控建设规模,合理确定改线项目技

术等级,尽量减少占地、节约投资.现有穿城路段为一级公路标准

且分流交通量达到一级公路标准的,新建项目按一级公路标准建

设;其余项目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.市、县政府提出更高标准建设

要求的,要进行严格论证,增加部分由市、县政府全额承担.

(三)明确建设责任主体

坚持贯彻落实«山西省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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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改革实施方案»(晋政办发〔２０２０〕５１号)要求,普通国省道县城

过境改线工程项目由省、市、县共同建设,省公路局或者相关市、县

政府作为建设主体,市、县负责征地拆迁相关工作并承担相应费

用.项目竣工验收后移交省公路局管养,原穿城路段按市政道路

移交当地政府管养.

(四)统筹建设资金渠道

坚持强化保障、防范风险的原则.创新实施模式,完善机制体

制,按照事权与财政支出匹配,科学划分省、市、县三级财政支出责

任,合理确定资金补助标准,集中力量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.充分

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,对可采用收费公路模式建

设的,应规范有序实施公路特许经营项目;有效发挥政府资金作

用,对不宜或者无法建设收费公路的,将现有三个一号旅游公路资

金政策平移用于普通国省道县城过境改线项目,由省、市、县依法

合规筹措资金建设,严禁增加政府隐性债务,省级投资比例原则上

高于市、县投资比例.

(五)加强用地指标保障

坚持国土空间规划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.普

通国省道县城过境改线工程按照“分级保障”的要求,统筹纳入国

土空间规划.其中,纳入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的收费公路项目规划

指标优先由省级保障;其余项目所需规划指标按照市县为主、省级

补充的原则,统筹予以保障.普通国省道县城过境改线工程项目

的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原则上由所在县(市、区)予以解决,确实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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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的,在市域内统筹解决或省级按“一事一议”原则协调解决.

三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

各级政府要将普通国省道县城过境改线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

程,细化目标任务,明确责任分工,制定工作计划,完善工作机制,

形成工作合力

(六)加快推进项目建设

坚持“四全工作法”“四精四账”闭环管理和八项抓落实工作机

制,聚焦项目前期、开工、建设等关键环节,精准发力、靶向施策.协

调解决项目立项、资金、用地等问题.制定年度推进计划,合理安

排建设时序,科学组织施工,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,确保工程质量

与安全.加快推进已纳入部省“十四五”规划的项目落地;加强项

目储备,将未纳入“十四五”规划的项目作为“十五五”规划储备项

目,提前启动土地手续办理和立项等前期工作.同时,要贯彻新发

展理念,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统筹推进智慧交通、平安交通、绿色交

通建设.

.

(二)压实部门责任

建立厅际协调联动机制,充分调动市、县积极性,省、市、县合

力推动项目建设.发展改革、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、水

利、文物、林业和草原等部门负责建设项目有关事项审批的指导,

优化审批程序,提高审批效率.市、县负责办理用地手续、征地拆

迁等工作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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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加强监督指导

省交通厅要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能,重点督导资金管理、建设

进度、质量安全、生态环保、舆情焦点处置等.各级财政、审计等有

关部门要加强资金使用监管与审计,严禁挪用挤占.省政府将普

通国省道县城过境改线建设推进工作纳入重大专项抓落实机制进

行监督考核.

附件:山西省普通国省道县城过境改线工程项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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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监委,省
法院,省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.
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.

　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日印发　


